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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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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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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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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36797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2018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5日（星期四）

●债券付息日：2018年10月26日（星期五）

瀚蓝环境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 ）于2016年10月26日至2016年10月27日发行

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8年10月26日开

始支付自2017年10月26日至2018年10月25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瀚蓝环境股份有限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发行公告》和《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

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6瀚蓝01

3、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136797

4、发行总额：人民币10亿元

5、发行主体：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6、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5年，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设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3.05%，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

整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11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起息日：2016年10月26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0月26日为上一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10月26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1、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1年10月26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如投资者选择回

售，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10月26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无

14、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和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 ）

二、 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瀚蓝环境股份公司2016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确定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05%，每手“16瀚蓝01”（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0.50元（含税）。

三、 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5日。

2、本次付息日：2018年10月26日。

四、 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8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16瀚蓝01” 持有人。

五、 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

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 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付息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请各付息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付息机构

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每手“16瀚蓝01”（面值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24.40元（税后）。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16瀚蓝01”（面值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0.50元（税前）。

3、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 等规定，QFII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

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持有本期债券的QFII在本期债券付息日起7个工作日内 (即2018年11月6日前) 向本公司提交

《“16瀚蓝01” 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情况表》（见附件）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复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或发送邮件至本公司联系人处，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联系人处。 本公司

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如上述QFII未提供或逾期未提供资料导致

本公司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 本次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

联系人：汤玉云

联系电话：0757-86280996

传真：0757-86328565

邮箱：600323@grandblue.cn

邮政编码：528000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柯

联系电话：020-87555888

邮政编码：510075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

联系人：鲁一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附件：“16瀚蓝01” 付息事宜之QFII情况表

债券简称：16瀚蓝01债券代码：136797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持有债券代码和简称

136797

（16瀚蓝01）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公司盖章：

请于2018年11月6日前（含当日）填写上述表格盖章扫描件发送邮件至600323@grandblue.cn或传

真至0757-86328565，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联系人处。

证券代码：

603711

证券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

2018-049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9月28日，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9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2018年3月29日———2018年9月28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企业持股及变动买卖证

明》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沪市）》，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2018年3月29日———2018年9月28日），除下表列示的人员外，其余核

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买卖香飘飘股票情况

1 陈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3,0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1,

000股

2 邓连阁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3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股

3 丁学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11,6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

4,600股

4 何玉宝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2,6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

股

5 黄从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1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股

6 匡开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7,1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6,

100股

7 刘春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6,4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3,

000股

8 刘代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4,1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

股

9 刘敏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6,2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6,

200股

10 刘永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1,2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

200股

11 欧军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1,9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

股

12 王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4,9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0股

13 王工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2,4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

股

14 王秋月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2,4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

股

15 王正政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161,5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

103,800股

16 王智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5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股

17 翁雪娣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9,3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

16,900股

18 徐伟然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9,8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9,

800股

19 英大波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1,0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

股

20 袁茂坤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5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股

21 张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2,1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2,

100股

22 张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合计买入公司股票200股，合计卖出公司股票0股

2、关于买卖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述22名核查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其并未参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筹划工作，其买卖公司股票

完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

形。

四、备查文件

1、《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业持股及变动买卖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沪市）》。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18-073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经2017年11月8

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

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

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1日、2017年11月9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一、本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2018年10月17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4,000万元进行理财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 万

元）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预期最高年

化收益率

资金

来

源

关联

恒丰银行法人结构性存款（产

品编号： SDJN2018092630）

结构性存款 14,000

2018年10

月17日

2019年1

月17日

3.00%

闲置募

集资金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主要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

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审批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在审批核准的投资期限

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含本次）：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 万

元）

产品期限

（天）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预期最高

年

化收益率

资金

来

源

进展

情况

恒丰银行-交易型

结构性存款产品

2017�年第 601�期

（编号：

JNA201714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6,000 90

2017年

12月21日

2018年

3月21日

2.7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取得投资收

益 399,

452.05元

恒丰银行-交易型

结构性存款产品

2017年第602期

（编号：

JNA2017141）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1,600 182

2017年

12月21日

2018年

6月21日

2.8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取得投资收

益 3,015,

715.08元

恒银创富-资产管

理计划（A计划）

2018年第36期

（编号：

CFZGA18036）

保本保收益

型

6,000 30

2018年

4月10日

2018年

5月10日

3.45%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取得投资收

益 170,

136.99元

恒银创富-现金管

理计划（A计划）

2018年第50期

（编号：

CFXGA18050）

开放式保本

保证收益型

6,000 32

2018年

5月11日

2018年

6月11日

3.3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取得投资收

益 168,

164.38元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结构性存款121

天（编号：

2681180895）

期限结构型 2,400 121

2018年

5月28日

2018年

9月26日

4.1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取得投资收

益 326,

202.74元

恒丰银行法人结

构性存款（产品

编号：

SD-

JN2018071101）

结构性存款 14,000 92

2018年7

月11日

2018年10

月11日

3.50%

闲置募

集资金

已全部赎回。

取得投资收

益 1,235,

068.49元

恒丰银行法人结

构性存款（产品

编号：

SD-

JN2018071102）

结构性存款 6,000 184

2018年7

月11日

2019年1

月11日

3.7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恒丰银行法人结

构性存款（产品

编号：

SD-

JN2018071103）

结构性存款 3,000 184

2018年7

月11日

2019年1

月11日

3.7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结构性存款6个

月（产品代码：

2681183767）

期限结构型 2,400 186

2018年9

月27日

2019年4

月1日

4.2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恒丰银行法人结

构性存款（产品

编号：

SD-

JN2018092630）

结构性存款 14,000 92

2018年10

月17日

2019年1

月17日

3.00%

闲置募

集资金

履行中

五、备查文件

1、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协议及说明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 � � � � � � � � � �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8-090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2018

年度垦造水田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8日、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5日、2018年9月26日、2018年9月

27日、2018年9月28日、2018年10月10日披露了2018年度垦造水田项目的中标情况。上述项目的发包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兴粤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粤水利” ），因此，公司承接上述工程构成

关联交易。

2018年度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已签署，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公司与兴粤水利签署2018年度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共28项），合同总金额为216,076.51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

（一）交易对手方：广东省兴粤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二）合同类型：EPC总承包合同。

（三）合同标的：2018年度垦造水田项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发包人名称：广东省兴粤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涌泉。

3.注册资本：170,000万元。

4.经营范围：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服务，土地整理、复垦，灌溉服务，其他农业服务，水资源管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等。

5.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2108房。

6.成立时间：2015年11月2日。

（二）兴粤水利为公司控股股东水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承接兴粤水利的其他工程。

（四）兴粤水利实力较强，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1.《2018年度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银北（等4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1）。

（1）合同金额：暂定为3,668.1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3,301.17万元。

（2）工期：120日历天。

2.《2018年度韶关市南雄市主田镇城门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2）。

（1）合同金额：暂定为8,677.85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7,960.97万元。

（2）工期：120日历天。

3.《2018年度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竹林（等4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3）。

（1）合同金额：暂定为5,482.03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911.57万元。

（2）工期：120日历天。

4.《2018年度河源市连平县隆街镇、田源镇河角坪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5）。

（1）合同金额：暂定为17,359.54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16,040.33万元。

（2）工期：120日历天。

5.《2018年度阳江市阳东区、江城区、高新区、阳春市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二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阳江市阳东区红丰镇岗表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6-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2,455.62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2,263.86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2）《2018年度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乐安（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6-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4,108.59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3,701.52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3）《2018年度阳江高新区平冈镇旦祥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6-03）。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6,003.13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5,491.51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4）《2018年度阳江市阳春市河口镇黄颈（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6-04）。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178.7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779.19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6.《2018年度肇庆市高要区、四会市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三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富佛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7-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1,737.80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1,570.52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2）《2018年度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黄坑（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7-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652.4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5,203.62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3）《2018年度肇庆市四会市江谷镇江和（等5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7-03）。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109.89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700.95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7.《2018年度韶关市南雄市湖口镇、黄坑镇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四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韶关市南雄市湖口镇承平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8-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574.1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5,132.75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2）《2018年度韶关市南雄市黄坑镇社前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8-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6,848.52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6,272.67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8.《2018年度云浮市新兴县、郁南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五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云浮市新兴县六祖镇旧朗（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9-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329.27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873.44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2）《2018年度云浮市新兴县东成镇都斛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09-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1,598.99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1,447.81万元。

②工期：120日历天。

9.《2018年度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林屋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1）。

（1）合同金额：暂定为1,449.70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1,312.61万元。

（2）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

工日。

10.《2018年度韶关市曲江区、新丰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七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南约村和五星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2-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4,272.49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3,945.98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2）《2018年度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横岭（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2-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043.27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665.09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11.《2018年度韶关市仁化县、乳源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八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韶关市仁化县丹霞街道岭田（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3-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3,849.2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3,529.85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2）《2018年度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坪岗（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3-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156.43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720.01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3）《2018年度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洛阳镇双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3-03）。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8,794.84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8,140.14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12.�《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周陂镇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九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周陂镇昆山（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4-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12,070.32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11,075.28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2）《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周陂镇集义村和龙田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4-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15,100.16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13,959.22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13.《2018年度韶关市乐昌市、始兴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十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韶关市乐昌市廊田镇农庄 （等 3个） 村、 第一示范牧场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

2018KT-EPC-15-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22,396.45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20,853.67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2）《2018年度韶关市始兴县马市镇黄田村（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5-02）。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17,781.16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16,453.45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14.《2018年度韶关市新丰县黄磜镇秋峒（等4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6）。

（1）合同金额：暂定为22,386.14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20,726.85万元。

（2）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

工日。

15.《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始兴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十一批）EPC总承包合同》。

（1）《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官渡镇利龙（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7-01）。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5,143.22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701.59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2）《2018年度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新村村（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8KT-EPC-17-03）。

①合同金额：暂定为7,848.20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7,266.09万元。

②施工工期：2018年12月15日前完工并完成合同段验收，以工程初步验收通过、承包人送交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日期作为实际竣工

日。

（二）上述合同结算方式均为：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三）主要违约责任：

1.承包人（公司）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发包人（兴粤水利）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

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四）合同生效条件：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上述合同总金额为216,076.51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的32.59%，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一个会计年度的经

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年1月22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2018年公司与水电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日常工程施工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计，预计2018年公司与水电集

团及其关联企业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金额25亿元。

《2018年度韶关市乐昌市、始兴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十批）EPC总承包合同》、《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始兴县垦造水

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十一批）EPC总承包合同》、《2018年度云浮市新兴县、郁南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五批）EPC总承包合

同》，合同总金额共66,847.88万元，已超出预计金额。 超出部分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除上述三个合同

外，其余合同均在预计金额内。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的履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1.《2018年度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银北（等4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2018年度韶关市南雄市主田镇城门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3.《2018年度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竹林（等4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4.《2018年度河源市连平县隆街镇、田源镇河角坪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5.�《2018年度阳江市阳东区红丰镇岗表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6.《2018年度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乐安（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7.《2018年度阳江高新区平冈镇旦祥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8.《2018年度阳江市阳春市河口镇黄颈（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9.�《2018年度肇庆市高要区蚬岗镇富佛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0.《2018年度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黄坑（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1.《2018年度肇庆市四会市江谷镇江和（等5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2.《2018年度韶关市南雄市湖口镇承平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3.《2018年度韶关市南雄市黄坑镇社前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4.《2018年度云浮市新兴县六祖镇旧朗（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5.《2018年度云浮市新兴县东成镇都斛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6.《2018年度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林屋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7.�《2018年度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南约村和五星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8.《2018年度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横岭（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19.《2018年度韶关市仁化县丹霞街道岭田（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0.《2018年度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坪岗（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1.�《2018年度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洛阳镇双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2.《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周陂镇昆山（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3.�《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周陂镇集义村和龙田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4.《2018年度韶关市乐昌市廊田镇农庄（等3个）村、第一示范牧场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5.《2018年度韶关市始兴县马市镇黄田村（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6.《2018年度韶关市新丰县黄磜镇秋峒（等4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7.《2018年度韶关市翁源县官渡镇利龙（等2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8.《2018年度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新村村（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8-09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腾能曲水

40MWp

光伏发电项

目并网发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10月17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粤

水电” ） 的报告， 新疆粤水电控股子公司四川西能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藏腾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西藏腾能曲水

40MWp光伏发电项目于2018年10月17日并网发电。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096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

2018-09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公司本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4,420,9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17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现场会议由董事李英翔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 出席4人， 董事张文学先生、 董事 Ofer� Lifshitz (奥夫. 里弗谢茨) 先生、Eli�

Glazer（艾利.格雷泽）先生、独立董事李红斌先生、独立董事施炜先生、独立董事杨进先生、独立董事时

雪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1.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监事陇贤君先生、周春梅女生庞皓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钟德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段文瀚先生，副总经理李耀基先生、蒋太光先生列

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吴长莹先生、师永林先生、易宣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对子公司2018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51,234 99.7095 747,600 0.290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2议案名称：发行债券的票面金额及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3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还本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5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6议案名称：担保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7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8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09议案名称：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3.11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673,355 99.9145 747,600 0.085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终止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51,234 99.7095 747,600 0.29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转贷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651,234 99.7095 747,600 0.290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新增对子

公司 2018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

案

57,402,146 98.7143 747,600 1.2857 0 0.0000

2

关于子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

案

57,402,146 98.7143 747,600 1.2857 0 0.0000

6

关于向控股股

东申请转贷资

金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57,402,146 98.7143 747,600 1.285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2、议案5、议案6回避表决。

三、律师鉴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刘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

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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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总数为365,105,066股；

2、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0月24日

3、本次配股上市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1,938,033,338股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2018年9月2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

参与本次配股的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业源” ）、股东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铁宝盈－

健康元大股东增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

存在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

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配股新增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84号文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本次配股共计配售的365,105,066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2018年10月24日起上市流通。

（四）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18年10月24日

3、股票简称：健康元

4、股票代码：600380

5、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1,572,928,272股

6、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365,105,066股

7、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1,938,033,338股

8、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oincare� Pharmaceutical� Group� Industry� Co.,� Ltd.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主要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74367T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健康元

股票代码：600380

电子信箱：joincare@joincare.com

公司网址：http://www.joincare.com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研发（不含国家保护资源的中药材、中成药秘方产品的研

发）、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申请）。 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发和批发；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配股发行前持股数

（股）

本次配股发行后持股

数（股）

1 邱庆丰 董事、总裁 93,072 115,409

2 曹平伟 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144,059 178,633

3 赵凤光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35,000 167,400

4 林楠棋 副总裁 396,000 491,040

5 彭金花 监事 30,680 38,043

6 谢友国 监事 60,840 75,442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保国。

1、控股股东概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大厦314室

法定代表人 朱保国

注册资本 8,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76311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9-01-21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2、实际控制人情况

朱保国先生，1962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并获学士学位。 曾任河南新乡市第五化工厂技术员、河南飞龙精细化

工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1992年12月创立发行人前身 “深圳爱迷尔食品有限公司” ， 自2002年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2006年4月至

2013年8月期间兼任发行人总裁，现任公司董事长。

（四）本次配股发行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配股完成后，截至2018年10月17日的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920,595,245 47.50

2 鸿信行有限公司 79,845,882 4.12

3

中铁宝盈资产－浦发银行－中铁宝盈－健康元大股东

增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59,863,537 3.09

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7,279,922 1.41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583,586 0.86

6 黑龙江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14,488,525 0.75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9,083,000 0.47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939,141 0.46

9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440,000 0.38

1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一九组合 7,440,000 0.38

合计 1,151,558,838 59.42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72,154,272 99.95% 365,105,066 1,937,259,338 99.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774,000 0.05% - 774,000 0.04%

股份总数 1,572,928,272 100.00% 365,105,066 1,938,033,338 100.00%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365,105,066股

（二）发行价格：4.70元/股

（三）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

式发行，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四）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瑞华验字[2018]40060006号《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五）募集资金总额：1,715,993,810.20元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46,253,565.29元（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证券

登记及查询费用及信息披露费用及其他），每股发行费用为0.13元。

（七）募集资金净额：1,669,740,244.91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人代表：冯鹤年

保荐代表人：于春宇、马初进

项目协办人：杨芳

项目组成员：徐卫力、刘佳凡、丁力、于洋、王奥、余元、马成

联系电话：010-85127750

传真：010-85127940

（二）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健康元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

发行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配售发行的新增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